
增强执勤、处置突发事件、反恐、维稳能力。加强国防动员

和后备力量建设。巩固发展军政军民团结。

各位代表！

我们将坚定不移地贯彻 “一国两制”、 “港人治港”、

“澳人治澳”、高度自治的方针，全力支持香港、澳门两个特

别行政区积极应对国际金融危机，保持繁荣稳定。进一步加

强内地与港澳的合作，巩固香港国际金融中心地位，促进澳

门经济适度多元发展。加快推进与港澳地区货物贸易的人民

币结算试点。不断拓展粤港澳三地合作的深度和广度。加快

推动港珠澳大桥、港深机场铁路、广深港高速铁路等基础设

施建设。扩大内地服务业对港澳的开放。采取有效措施支持

港澳在内地企业特别是中小企业发展，缓解经营困难。伟大

祖国永远是香港、澳门的坚强后盾。我们坚信，香港、澳门

同胞一定能够克服面临的困难，开创更加美好的明天！

过去的一年，对台工作取得重要进展，台湾局势发生积

极变化，两岸关系取得重大突破。两岸协商在 “九二共识”

基础上得到恢复，全面直接双向 “三通”已经实现。两岸同

胞往来更频繁、经济联系更密切、文化交流更活跃、共同利

益更广泛，两岸关系开始步入和平发展轨道。新的一年里，

我们要继续坚持发展两岸关系、促进祖国和平统一的大政方

针，牢牢把握两岸关系和平发展的主题，积极构建两岸关系

和平发展框架，努力开创两岸关系和平发展新局面。我们要

继续全面加强两岸经济合作，共同应对金融危机。积极推进

两岸金融合作，支持在大陆的台资企业发展，对符合条件的

提供融资服务，鼓励企业自主创新和转型升级。加强两岸双

向投资和产业合作，拓展和深化农业合作。支持海峡西岸和

其他台商投资相对集中地区的经济发展。加快推进两岸经济

关系正常化，推动签定综合性经济合作协议，逐步建立具有

两岸特色的经济合作机制。要加强两岸人员往来，扩大社会

各界交流，大力弘扬中华文化，巩固两岸精神纽带。要在一

个中国原则的基础上，努力增强两岸双方政治互信。在此基

础上，我们愿意通过协商对台湾参与国际组织活动问题作出

合情合理安排，探讨两岸政治、军事问题，为结束敌对状

态、达成和平协议创造条件。我们坚信，有两岸中华儿女团

结奋斗，就一定能够实现祖国的完全统一，实现中华民族的

伟大复兴！

各位代表！

过去的一年，外交工作取得显著成就。我们与国际社会

携手应对金融危机。成功举办亚欧首脑会议，增进亚欧国家

间的政治互信与务实合作。积极推进双边、多边外交，在全

球和地区热点问题上发挥建设性作用。坚定维护国家的主

权、安全和发展利益，保障我国公民和法人在海外的合法权

益。全方位外交取得新的重大进展，国际地位和影响空前提

高。新的一年，我们将继续高举和平、发展、合作的旗帜，

坚持走和平发展道路，坚持奉行独立自主的和平外交政策，

坚持推进互利共赢的开放战略。加强与世界各国的友好交

往，为国内经济平稳较快发展创造有利的外部环境。我们将

继续深化与各方的务实合作，共同遏制国际金融危机蔓延，

推动国际金融体系改革，反对贸易和投资保护主义，促进世

界经济尽快复苏。我们将继续从中国人民和世界各国人民的

根本利益出发，为妥善解决热点问题和全球性问题作出新的

贡献。中国政府和人民愿同各国政府和人民一道，共同应对

风险挑战，共同分享发展机遇，努力建设持久和平、共同繁

荣的和谐世界。

各位代表！

我们面临的任务艰巨而繁重，我们肩负的责任重大而光

荣。让我们在以胡锦涛同志为总书记的党中央领导下，坚定

必胜信心，勇敢面对挑战，扎实工作，锐意进取，创造无愧

于时代、无愧于历史、无愧于人民的新业绩，奋力把改革开

放和现代化建设伟大事业推向前进，迎接中华人民共和国成

立60 周年！

（《 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公报》

2009 年第3 号）

第十一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二次会议

关于 2008 年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计划执行情况

与 2009 年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计划的决议

（2009 年 3 月 13 日第十一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二次会议通过）

第十一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二次会议审查了国务院提

出的《关于2008 年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计划执行情况与

2009 年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计划草案的报告》 及2009 年国

民经济和社会发展计划草案，同意全国人民代表大会财政经

济委员会的审查结果报告。会议决定，批准《关于 2008 年

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计划执行情况与 2009 年国民经济和社

会发展计划草案的报告》，批准2009 年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

计划。

（《 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公报》

2009 年第3 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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